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開會地點：行政樓 2 樓 A213 會議室 

主持人：王校長如哲 

出席者：如簽到名冊                                     記錄：黃淑惠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及確認 10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裁示：同意備查。 

二、校務發展委員會決定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報請鑒察 

裁示： 

一、 編號 1 及編號 2 改繼續列管，其餘同意備查。 

二、 編號 1 請總務處積極推動英才樓場地招租，宜就本校環境及條件調整，

以利招商活絡英才校區。 

三、 編號 2 請總務處考量民生路眷舍圍牆安全，應積極改善。又五權路口

圍牆仍須接續規劃下降，以維校園景觀整體性。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本校107學年度擬申請增設「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本案計畫書（如附件 1）業經 105 年 8 月 25 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105學年第 1次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及 105年 9月 6日管理學院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4條第1項規定，

申請增設學士學位學程，應符合教育部所定之師資條件等規定。 

三、復依本校「申請增設及調整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計畫審核辦法」第四條

及第五條規定，各相關單位應就計畫書內有關師資、圖書及儀器設備、

空間規畫等進行審查並提供意見，由教務處彙整後送校發會審議。 



 

 

四、教務處彙整各單位意見如下表： 

項目 教育部規定(及計劃書內容) 現況 

學生 

員額 

法規要件： 

新設學士班招生名額以 45 名為
限。另依公私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
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
規定，新設學士班招生名額應由既
有學士班招生名額總量內調整。 

計畫內容： 

擬招生名額 35 名。 

教務處註冊組： 

1.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計有 17 班，招生名額總量為 766 名。 

2.依本校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會議決議「...擬新增設
班別時，其招生名額由提案單位自行協調..」，故新增設班
別申請計畫書表格「招生名額來源」欄位應明確填寫，惟
申請單位未提出明確招生名額來源，請補正。 

師資 

結構 

法規要件： 

申請時專任師資及系所支援之專
任師資合計，應達十五人以上。專
任講師比率，應低於百分之三十。 

計畫內容： 

現有支援系所專任師資 15 員，其
中副教授以上者 12 員，助理教授
以上者 3 員。 

人事室： 

1.本校依教育部頒佈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規定，訂定各單位教師員額配置基準如下：學
系置七名員額；獨立研究所置五名員額；學位學程置三名
員額。 

2.查本校教師員額最高得進用 249 人，截至 105 年 8 月 1 日
共計進用 198 人（含 3 位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永續
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現有教
師人數 4 人。 

3.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如增設永續觀光暨遊
憩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擬以校內師資支援教學，敬表同意。 

空間 

計畫內容： 

空間規劃如計畫書 16 頁空間規劃
表。 

總務處： 

有關空間規劃部分，由現有系所空間自行調整，予以尊重。 

教務處課務組： 

俟申請通過後，再提本校教學研究空間規劃小組會議討論。 

圖儀 

設備 

計畫內容： 

如計畫書第 16 頁。 

圖書館採編組： 

中文圖書 20,389 冊，外文圖書 8,569 冊（103、104 學年度
分別增購觀光類圖書 697 冊、791 冊）。 

圖書館參考服務組： 

1.中文期刊 15 種、西文期刊 6 種，共 21 種。 

2.103、104 學年度期刊總數分別為 82 種、77 種。 

課程 

規劃 

計畫內容： 

課程規劃如計畫書第 9 至 12 頁。 

教務處課務組： 

必修課程規劃 60 學分，已超過專門課程 50％（以畢業 128

學分，扣除 28 學分通識課程後計算），建議修正必修課程
學分數。  

決議： 

一、 同意增設，計畫書內容請參採委員意見修正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 新增系所擬招生之名額，俟校務發展委員會同意增設後，再召開招生名額協

調會議協調。 

提案二：有關本校 107 學年度擬申請增設「台灣語文學系碩士班」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本案計畫書（如附件2）業經105年8月30台灣語文學系105學年第1學期

第1次系務會議及105年9月6日人文學院105學年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

審議通過。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4條第1項規定，

學系申請增設碩士班，應符合教育部所定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條件

等規定。 

三、復依本校「申請增設及調整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計畫審核辦法」第四條

及第五條規定，各相關單位應就計畫書內有關師資、圖書及儀器設備、

空間規畫等進行審查並提供意見，由教務處彙整後送校發會審議。 

四、教務處彙整各單位意見如下表： 

項目 教育部規定(及計劃書內容) 現況 

評鑑 

成績 

法規要件：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
鑑結果為通過。 

教務處註冊組： 

101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設立 

年限 

法規要件： 

申請時已設立學系達 3 年以上。但
研究所不在此限。 

教務處註冊組： 

已設立學系達 3 年以上。 

學生 

員額 

法規要件： 

新設碩士班招生名額以 15 名為
限。另依公私立大學增設調整院系
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
規定，新設碩士班招生名額應由既
有碩士班招生名額總量內調整。 

計畫內容： 

擬招生名額 8 名。 

教務處註冊組： 

1.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含學位學程、研究所）計有 23 班，
招生名額總量為 303 名。 

2. 依本校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會議決議「...擬新增
設班別時，其招生名額由提案單位自行協調..」，故新增
設班別申請計畫書表格「招生名額來源」欄位應明確填
寫，惟申請單位未提出明確招生名額來源，請補正。 

師資 

結構 

法規要件： 

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
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
以上資格。 

計畫內容： 

現有專任師資 7 員，其中副教授以
上者 5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2 員；
擬聘專任教師 2 員。 

人事室： 

1.本校依教育部頒佈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規定，訂定各單位教師員額配置基準如下：
學系置七名員額；獨立研究所置五名員額；學位學程置
三名員額。 

2.查本校教師員額最高得進用 249 人，截至 105 年 8 月 1

日共計進用 198 人（含 3 位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台
灣語文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現有教師人數 7 人。 

3.台灣語文學系如增設碩士班，現有教師人數將擴充至 9

人，另依 105 年 6 月 21 日員額管控小組決議，同意台灣
語文學系專案增置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2 名（如附件
3）。 

空間 

計畫內容： 

空間規劃如計畫書20-21頁空間規
劃表。 

總務處： 

有關空間規劃部分，由現有系所空間自行調整，予以尊重。 

課務組：無意見。 

圖儀 

設備 

計畫內容： 

如計畫書第 19 至 20 頁。 

圖書館： 

台灣語文學系第 19-20 頁之本校圖書館館藏現況資料不
符，提供表單如附件。 

課程 

規劃 

計畫內容： 

課程規劃如計畫書第 15 至 19 頁。 

教務處課務組： 

無意見。 

決議： 

一、 同意增設，計畫書內容請參採委員意見修正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 招生員額維持 8名，請依招生名額協調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三：有關本校 106-110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初稿，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 本校106-110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初稿（以下簡稱本計畫）歷經

計畫團隊進行核心結構撰寫訪談，及105年3月22日、3月29日召開2

次會議討論後，擬定校務發展計畫構想書內容、核心結構圖及撰寫

規劃時程等，復於5月3日會議決議各子計畫項目及各單位撰寫分工

事宜，再經彙集各單位撰寫之子計畫而成（如附件）。 

二、茲就本計畫內容架構概述如下： 

（一）計畫總目標為：1.發展實務導向人才培育體系，2.精進教育科學領

域研究質量，3.促進教育產業產學合作發展，4.樣築多元特色區域

共榮大學城。（第 29-30 頁） 

（二）計畫實踐主軸為：1.實務導向人才培育推動基地，2.教育科學研究

基地，3.教育產業暨科技技術發展基地，4.古今、中外融匯大學城。 

（三）有關本計畫主軸所對應之計畫重點與實際作法之結構圖，及各撰寫

分工單位明細等，請參閱本計畫初稿（第 30-43頁）。 

三、本案如經討論通過，即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一、 有關第一部分「本校核心價值」及第二部分「中程計畫主軸發展」方

面，請各委員再協助審閱，如有修正建議，請於 105 年 10 月 7 日前

逕送秘書室彙整。 

二、 有關第三部分「中程計畫內容」方面，請各學院就校務發展整體規劃

方向考量，以「學院」的角度，針對各系所撰寫內容再予整合修正，

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前提出修正意見。 

三、 本中程計畫初審完成後，另送外部委員審查，再提送本會討論及送校

務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無 

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